
附件三、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證書補換發申請書 

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證書補換發申請書 

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 

(實貼處) 

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 

(實貼處) 

申請學校(無則免填) 

1吋相片 

(實貼處) 

另請提供電子檔 

申請人中文姓名 範例:林小明 

申請人英文姓名 範例:Lin Hsiao-Ming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

出生日期 民國  年  月  日 

聯絡電話 

電子郵件 

寄送地址 

專業及技術教師證書

科別 

_______群________科 

申請理由 

本人曾獲教育部(或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)於 

年 月 日  字第 號發給專業及技術

教師證書，茲因： 

□遺失

□變更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
□毀損(請敘明毀損情形：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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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變更其它(請敘明理由： ) 

□誤繕(請敘明理由： ) 

申請誤繕換發證書者，需具不可歸咎於當事人之原

因，如有虛報情事，應負法律責任。 

請予補換發，如有虛報情事，自負法律責任。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申請人姓名(簽章) 

證明文件 

【備註】 

1. 請自行填寫所附證明文件名稱，如:服務證明書、

技術證照等資料。

2. 103年以後發證者，除變更姓名、誤繕、身分證統

一編號變更外，不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

項次 檢核內容 無 檢核 覆核 

1 學校公文(非現職教師免附) □ □ □ 

2 
補換發申請書 

※申請書需由申請人簽章。
□ □ □ 

3 
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最近一年內正面半身彩色一吋脫帽照片電子檔 
□ □ □ 

4 在職證明書或離職證明書等相關資料 □ □ □ 

5 

戶口名簿(包括詳細記事)影本或其他戶籍資料

證明文件(包括詳細記事) 

※申請更名、誤繕換發者需檢附。
□ □ □ 

6 

專技教師證書正本 

※除證書遺失外，其餘申請案件皆需將原證書

正本繳回註銷。
□ □ □ 

檢核

人員

核章 

申請人簽章 學校人事主管 

以下欄位由教育部審核填寫 

受託

單位

檢視

結果 

□通過(補換發專技教師證書)

□未通過，原因：

檢視人員核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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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聯絡紀錄 

通知人員： 通知時間： 

補件時間： 

備註 

1.檢核單位請確實依相關規定檢核，完成後於檢核項目打「ˇ」，如有不實，自負法律責任。

2.灰底部分送件單位請勿填寫。

3.申請資料請寄送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工程學系「專業及技術教師工作小組」收，寄送地址：

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。

受託單位受理申請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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